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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申請人請於三天前

提出申請。 

1.2 請上網查看派車時

段是否衝突。 

 

 

a. 申請表上網預

約後列印。 

法令依據 公務車輛派車規定 

準時結案再

追蹤 
追蹤人：組長 (分機：2421) 

備  註 
1. 準備結案再追蹤人為各業務直屬長官，業務於應完成日而未完成時，準時結案再追蹤人應

強力協助督導追蹤，以完成業務。 

2. 承辦人： 秘書 （分機：2427 ）             

 

申請單位提出申請表 

瞭解車輛出勤狀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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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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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務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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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務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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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務處 

請人 

是

是 

申請單位上總務處網站

預約並列印申請表 

申請書影印送司機、申請

單位 


